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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-2 证明材料

注：根据招标文件第四章第一资格审查的 1.3的“④其他资格证明文件”要求，允许供应

商采用资格承诺制的，可提供符合要求的二-2-1资格承诺函，视为满足招标文件的资格要求，

投标人根据投标文件格式二-2-1、二-2-2提供其中一种证明材料，若重复提供导致的不利后果，

由投标人自行负责。

二-2-1 福建省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承诺函

致：标举（福建）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单位名称(自然人姓名): 知雅学堂（福州）教育科技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(自然人身份证号码): 91350102MA8U5R325N

法定代表人(负责人): 薛少琴

联系地址和电话: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鼓东街道八一七北路 81 号五洲大厦写字楼 15

层 1516 室、13700260566

我单位(本人)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，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相

关法律法规，坚守公开、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等原则，依法诚信经营，并郑重承诺:

一、我单位(本人)具备采购文件要求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

的条件:

1.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;

2.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;

3.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;

4.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;

5.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
6.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二、不存在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十八条规定的“单位负责人为

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，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。

除单一来源采购项目外，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、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、监理、检测等服

务的供应商，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”情形。

我单位(本人)对本承诺函及所承诺事项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及有效性负责，并已知晓如提供

资格承诺函不实，可能涉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(一)项规定的

“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”违法情形。经调查属实的，愿意接受行政监管部门按照《中华

福
建
省
政
府
采
购
网
上
公
开
信
息
系
统
 [
35
00
01
]B
J[
GK
]2
02
60
01
 第
 1
 包
 2
02
6-
07
-0
6 
17
:4
9:
53

知
雅
学
堂
（
福
州
）
教
育
科
技
有
限
公
司
 2
02
6-
07
-0
6 
17
:4
9:
53



第 7 页

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七条:“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，列入

不良行为记录名单，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，有违法所得的，并处没收违法所得，

情节严重的，由市场监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”和政府采购法

律法规有关规定处理。

供应商： 知雅学堂（福州）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(单位公章)

日期： 2026 年 07 月 07 日

注：

1.我单位(本人)专指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(含自然人)；

2.资格承诺的供应商应在投标(响应)文件中按此模板提供承诺函，否则，视为未按照

招标文件规定提交投标人的资格及资信文件，按资格审查不通过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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